
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场站管理中心文件 

 

场站发〔2020〕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各试验场站： 

关于印发《场站管理中心工人技师考核资格推荐评

审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《场站管理中心工人技师考核资格推荐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
已经 2020 年 4 月 23 日场站管理中心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审议通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附件：《场站管理中心工人技师考核资格推荐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 

 
场站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9 日 
 
 
抄报： 

场站管理中心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9 日印发 



 

为公平公正做好工人技师考核资格推荐工作，规范评审程序
和办法，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学校有关工勤技能岗
位技术等级考核工作文件要求，结合场站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场站管理中心工人技师考核资格推荐评审办法（试行） 

一、申报条件 
凡符合当年陕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西北农林科技大

学相关文件规定条件，政治思想觉悟高，爱岗敬业勤奋，任高级
工以来年度工作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的在职职工均可申报。 

二、评审程序 
（一）符合申报条件者个人自愿申报，填写申报表，提交有

关证书。各场站对本单位申报人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查，党总支（直
属党支部）进行政治思想审查合格后，各场站成立由场站长为组
长、班子成员、工会小组长等 3-5 人组成的初评组，按照工人技
师推荐条件和当年场站管理中心下达的推荐指标进行初评，确定
参加场站管理中心联评推荐人选，公示三天无异议后，报送场站
管理中心党政综合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场站管理中心对各场站推荐人选的材料进一步进行真
实性审核。推荐人选评审采取基础分值和评议分值相结合的方法
进行。由党政综合办公室按照评分指标和分值计算参评人员得分、
排序，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评议研究确定拟推荐人选，公示三天无
异议后，上报学校。 

三、评分指标和分值 



参评人员评分由基础分值和评议分值组成。 
（一）基础分值 
暂由以下 7 项组成，采取累加的方法。部分分值限高。 
1.学历得分 
高中、中专（技校）学历计 1 分，大学专科学历计 2 分，大

学本科学历计 3 分，具有硕士学位计 4 分。 
2.高级工年限得分 
从聘为高级工（获得高级工证书）的时间算起，按照自然年

度计算，一年计 1 分。 
3.工作考核及荣誉得分（任高级工以来） 
（1）年度考核优秀 1 次计 2 分； 
（2）获得场站管理中心先进个人、优秀党员或优秀党务工

作者荣誉表彰 1 项计 4 分； 
（3）获得校级先进个人、优秀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

表彰 1 项计 6 分； 
（4）获得教育厅、教育工委等上级厅局级先进个人荣誉表

彰 1 项计 8 分； 
（5）获得省级类荣誉表彰 1 项计 10 分； 
（6）获得学校部门评选的专项性的先进个人 1 项计 1 分； 
（7）各行业主管部门评选的专项性的其他先进个人 1 项计

4 分。 
同一年度内考核为优秀并获的中心先进个人或校级先进个

人的，按照最高一级荣誉表彰计分，不重复计算。 
4.场站管理中心举办的各类岗位技能比武活动，获第一名



（一等奖）计 4 分，获第二名（二等奖）计 3 分，获第三名（三
等奖）计 2 分。 

5.发表论文得分 
任高级工以来，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与本岗位工作密切相关

的论文 1 篇得 1 分，该项最高分值为 5 分。 
6.成果得分 
任高级工以来，参加与本岗位工作密切相关的教学、科研、

推广等课题荣获成果证书者，按以下标准计算分值，该项最高分
值为 10 分。 

（1）获省部级及以上成果证书者，1 项计 6 分； 
（2）获厅局级成果证书者，1 项计 4 分； 
（3）获校级成果证书者，1 项计 2 分； 
（4）获县（区）级成果者，1 项计 1 分。 
7.专利得分 
任高级工以来，以技术改造和实践为研究对象，获得技术发

明者，按以下标准计算分值，该项最高分值为 10 分。 
（1）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发明专利证书者，计 6 分； 
（2）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者，计 4 分； 
（二）评议分值 
评议分值确定为 1-20 分，评议组由场站管理中心领导班子

成员及随即选定的部分试验场站长组成，主要考察点：①政治思
想表现，勤奋敬业精神；②服务技能创新及应用；③工作岗位贡
献；④各试验场站技师岗位分布情况等。由评议组在评议的基础
上打分综合平均分。 



四、有关规定 
（一）上年度评议推荐参加工人技师考核未通过者，隔两年

申报。 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推荐资格 
1.受学校警告处分未满 6 个月的； 
2.受学校记过处分未满 12 个月的。 
（三）计算综合得分出现相同时，按以下顺序排序 
1.获高级工技术等级证书时间长者优先； 
2.工龄长者优先； 
3.年龄大者优先。 
五、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场站管理中心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

定。 
六、本办法由场站管理中心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

布之日起实施。 
 

 
场站管理中心 

2020 年 4 月 29 日 

 


